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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 

——以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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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类型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构成中华民俗文化的基石，也是社群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的标志

符号。据“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考察显示，文化资本形成初期，传统技艺经历了长子继承式、多子继承式、宗

族共享式、社区共有式等多种方式，适应了传统技术保密和文化资本私密使用的需要。当传统技术进入“区域共有”

模式后，需要对社群成员的权益进行“身份认同”的识别，以维护利益共同体“文化资本”的使用权益。其利益共

同体的身份认同包括共同的神祇膜拜、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经营组织、共同的技术交流暗语等方面。农业文化

遗产地的文化资本，在历史传递交换中实现再生产，发生了增溢、配置、扩散以及转化的嬗变，同时保障了人与自

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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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已经审定了 138个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含第 6批已公示候选项），其中有 15个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些项目涉及农林牧渔等行业，分布于平原、丘陵、高原等不同生态区域。项目所在地称为“遗产地”，其共同的特点是每个遗

产地都有独特的农牧品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和技术体系，都有特定的农业文化内涵，由此构成了由遗产地社群独享的“文

化资本”。这是他们获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称号的文化资源，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群的文化符号。 

在历史长河中，遗产地先民既是当地文化资本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资本的享有者和文化资本增值的奉献者。由于传统乡村社

区不时会出现人员的流动（迁徙、入赘等）情况，这就需要在制度层面判定：谁有权享受祖先遗存下来的文化资本？谁有权知晓

作为文化资本核心要素的机密知识与技术？谁需要为文化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保守机密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时，遗产地的文化资

本与身份认同就成为紧密关联的两大命题。 

本文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作为论证对象。该项目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庆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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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交通阻塞的封闭山区，凭借 800 多年前发明的“剁花法”“惊蕈术”“烘焙术”等系统知识和技术，在生存条件很艰苦的

深山密林里种菇为生，并且长期保持着高于相邻农区的生活水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祖辈发明的种菇绝技所形成的“文

化资本”。通过对“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文化资本”考察与分析，可以探知传统乡村社会文化资本的形成、积累、应

用和改良增值的机制，同时也可以考辨乡村社会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和族群“身份认同”的机制。 

一、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中技艺的世代传承，经历了长子继承式、多子继承式、宗族共享式、社区共有式四大演替阶段，

以此服务于传统社会技术发明和种菇绝技所形成的“文化资本”的私密占有的需要。 

（一）文化资本的家庭代际传承 

在我国传统社会，一个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历很多世代的不断积累、创新和应用的过程。大凡富有重要

创新价值的民间技艺，在发现或发明初期，通常都是在家庭内部父子之间垂直传承。一般是传给长子，或者在孩子中遴选一个最

适合者传授。这一传承制度的确立，显然是中华传统文化诱导出来的制度性设置。古代人工种菇技术的早期传承即是如此。公元

3世纪成书的《博物志·异草木》记载：“江南诸山群中，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椹，食之有味”[1]。这是中国最早见

诸文字的香菇人工栽培的史料。后来，庆元先民发明了香菇种植绝技“剁花法”[2]。 

“剁花法”最初就是在家庭代际之间传承，对外严格保守技术机密。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原始形成

的描述。他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

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
[3]189

香菇种植的

“剁花密技”传统技术，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相当于现代语境的“高科技重大发明”，因此，初始发明的技术只在家庭内部传

承运行，世人并不知晓，并未进入世俗传播的社交系统。这就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发明专利保护。由于技术转移通常发生在私密

的家庭内部，因此，“以继承的方式所进行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更具隐蔽性、更容易被人们所忽略”。[4]这些家庭拥有技术的发

明权、使用权和保密权，在家庭内部产生强大的利益驱动力，不断促进技术的改进、完善和提高。换言之，此类技术形成的“文

化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和增值。庆元民间的剁花技术的演进，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早期的家族内部传承阶段，剁花技术已经

完成了从发明到改进完善的全部成熟化的各环节，从而奠定了千年传承不衰的技术基础。 

（二）文化资本的“长子（多子）”继承制度 

虽然核心技术“长子继承”的方式，具有保守机密的天然优势，但同时也潜伏着极大的失传风险。万一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英

年早逝或意外伤亡，密技就可能断绝不继。因此在技艺成熟之后，为了避免密技失传，就会将“长子继承”转变为“多子传承”，

以提高世代传替的安全系数，这时会将密技传授给家中所有男孩，并且恪守“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因为女孩成年后要外嫁，会

引发技艺外泄的风险。 

“文化资本的最初积累，以及各种有用的文化资本快速地、容易地积累的先决条件，都是从一开始不延误、不浪费时间起步

的，那些拥有强大文化资本的家庭后代更是占尽便利。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的时间覆盖了社会化的整个阶段。结果，文化资本的

传递无疑成了资本的继承性传递的最佳的隐蔽方式”。
[3]197

然而，实行“多子继承”制度并不是“最佳的隐蔽方式”。因为经过

几代人的多子传递，密技就成为一个大家族共享的“半密术”，一旦家族成员出现外泄取利的情况，原先的密技即在瞬间变成社

会公开技艺，世代保守的“文化资本”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家族中需要有一个宗族权威和配套的制度来加强机密的守护。庆元

林-菇共育技术的演变历程，提供了家族式“文化资本”嬗变的真实可辨的案例。 

（三）“多子继承”的保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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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是以一种“继承”方式进行，所以它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着社会资源

的不平等分享。[4]为了实现“继承权”的独享性，香菇宗族的做法是，将传说发明“剁花法”的祖公塑造成“菇神”。据庆元龙

岩村的《吴氏宗谱》（1609年）记载。“剁花法”关键技术发明人吴煜，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家中排行老三，后世

尊称“吴三公”。这是吴三公出生近 500年后第一次出现在族谱中(1)，可见，一个家族的“文化资本”的形成，需要经历长时期

增益创造。 

“菇神吴三公”被塑造出来以后，人们赋予他行使保密奖惩的精神约束力。家族长者可以借助“吴三公”的神威来处罚外

泄机密的任何家族成员。为了使“吴三公”的形象更丰满、更神圣，后世族人都把家族中的各种“好人好事”附会在他身上，甚

至后世子孙们新创的育菇技术，也都要附会到“吴三公”名下，才获得合法性，才能在家族中传承和推广应用。被神化的“吴三

公”，到此时已经被塑造成了保守家族密技的权威，成了对宗族成员保守香菇密技进行心灵约束的神祇。族人共祖的神灵塑造，

使家族“文化资本”得以继续在家族内部稳定运行。 

（四）文化资本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前文所述，为了提高“长子继承”的个体生命的安全系数，传统密技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需要建立“多子继承”制度。

然而，“多子继承”制度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一个大宗族的成员是流动的、变化的，随着分家析产、族人外迁、外姓入赘、

收养过继等等情况的发生，享有密技知晓权和使用权的人员必然超出血缘宗族的范围，家族密技会演变成区域密技。以“浙江庆

元林-菇共育系统”为例，经过“多子继承”的制度安排，外姓入赘人员和家族外迁成员，都能合法获得香菇密技的知晓权和使

用权，逐渐发展成为周边地区全体菇民共同享有的“半密术”。[5] 

于是，以核心密技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利益集团，亟须创建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来保守共享的“文化资本”，以防止密技进一

步外泄到集团以外的他地或他人。只有经过“本族自家人”的“身份认同”，才能合法获得“文化资本”的使用权。身份认同一

方面赋予社会个体的身份权利，另一方面需要在社会中逐渐建构和完善。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资

本”包含与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4] 

二、农业文化遗产地菇民身份认同的四重建构 

哲学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对价值和意义的承诺和确认；社会学侧重于对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确认；心理学认为身份认同的本

质是心灵意义上的归属。[6]在社会历史的真实场域语境中，身份认同远比学术定义复杂、感性和丰富。我们在针对庆元香菇习俗

所做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看到，香菇利益共同体为识别社群成员——菇民的身份认同，设置了精神道义和组织结社的四重建

构。 

（一）共同的神祇膜拜 

原先只是家族祖神的“吴三公”，被进一步塑造成为区域性的菇神。膜拜“吴三公”者即在身份上被认为是“本族自家人”。

庆元先民们逐渐将许多植菇技术、民俗技艺、公益善事都加到“吴三公”身上，并逐渐神化，还专门建了“吴三公菇神庙”，以

供乡邻菇农祭祀膜拜。 

每年农历七月十六至十九日，菇民们都举办菇神庙会，举行育菇技艺交流、菇民联谊、演戏作乐、练拳习武、会亲访友等等

活动。此外，还有菇民在深山菇寮里设立神坛，供奉“菇神”，因为“菇神”统领诸路神道，保佑菇民四季吉利、丰衣足食。总

之，通过不同方式、不同场所供奉“菇神吴三公”，既是菇民身份认同的标志，又是菇民恪守利益共同体技术机密的内化约束。 

（二）共同的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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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菇民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群体性的民俗活动，以此强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最能表达身份认同的娱乐活动是“菇民戏”，

这是族众最乐于踊跃参与的活动，是内心体认共同文化价值的行为符号。“菇民戏”起源于庆元东部古称二都的地方，因此也称

“二都戏”，“菇民戏”是集歌、舞、剧为一体的多声腔板腔体喜剧，后来逐渐演变成以簧曲调为主的自成一体的板腔体。 

另一个表达身份认同的社群活动是举办菇神庙会。在传统社会，菇民长年在深山谋生作业，有的菇农自幼便随长辈远涉异

乡，秋去春回。菇民外出做菇和收菇返村时，必定要前往菇神庙拜神谢恩、祭拜还愿。每年菇业淡季的夏季都要举行菇神庙会，

各地都由“缘首”负责，出面邀约各位乡贤进行筹办。期间，来自四邻八方的菇民踊跃参加，呈现出菇民之间和衷共济的身份认

同氛围。 

这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节庆活动，在民族学的功能架构分析中不仅是一种获得精神感受和身体享受的集体欢庆活动，同

时还可以发挥信息汇聚的文化功能。举例说，来自大半个中国的菇农在家乡的庙会上聚集，必然会带来他们从业地的市场信息、

生态信息、技术信息乃至风险与失败的教训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菇农共同体急需的信息资本。因而节庆活动事实上为菇农搭建了

一个信息交流平台。这样的信息交流，必然会助益行业壮大，同时助力行业内的技术创新和社会适应力的提高。与此同时，分布

在各地的菇农，在与其他行业、其他社会群体展开制衡较量的过程中，还必然伴生或遭遇各式各样的社会挑战和难题，借助节庆

活动，可以集思广益做出因应对策。就这个意义而言，菇民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不仅是文化资本的保密之举，也是利益集团内

部的人力、物力、财力重新优化配置的社会行动。这对于壮大菇农社群的社会实力，推动技术更新、促进产业推广，具有潜移默

化的导向作用。 

（三）共同的经营组织 

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资本私密性和专享性的行业共同体，庆元菇民既有精神上的内化约束，也有利益上的外化性的制度保障。

设立共同的经营组织是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制度形式之一。庆元地区拥有我国最早建立的香菇行会组织“三合堂”，这个由社

区菇民推举产生的菇业行会自治组织，通常都由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乡贤、精英、能工巧匠等代表人物组成，承担维护菇民经济利

益和维持菇业生产秩序、监察菇民行为规范和检视禁忌事项的职责，履行菇业行会的治理权力。 

此外，还有保护森林资源的“禁山会”。“禁山会”，专管祠、族、庙、会、校、桥、路、山和村头水尾风景林的封山。“禁

山会”订出约束乡民行为的《禁约》《告示》，违者按章处罚，称之“散规”。也有的地方不贴《告示》，不立《禁约》，采用鸣锣

禁山、杀猪禁山、吃禁山饭等形式封山，亦收到良好效果。庆元遗产地现存的很多水口林、护路林、风景林、古树名木，就是前

人留下的封山育林的成果，至今还有着生态维护和生态景观等重要价值。 

（四）共同的交流“暗语” 

菇民的身份认同，不仅体现在精神约束、组织规范、习俗一致等方面，在利益共同体的商业和技术信息保密方面，庆元菇民

的精英们同样富有智慧。在古代，还没有“专利”保护的法律，所有技术发明都需要自己设防保护。菇民为了保住种菇绝技不使

外泄，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机密暗语“菇寮白”（又称“山寮白”），解决了大范围保守菇业机密的难题。“山寮白”的高明之处

在于，它使用当地方言的词素和语法结构，人为地组编成可以日常交流的暗语。为便于记忆和传播，“山寮白”被编辑成通俗歌

谣向“自家人”传授，从而完成暗语的“编码”和“解码”的交互过程。这套类似于近代密电码的“菇寮白”，适应了利益集团

成员在公开场合谈论香菇生产和交易事宜而不泄密的需要，是名符其实的菇业密码。 

发明了这套只有“自己人”能听懂的“机密暗语”，即使在“外人”面前谈论香菇话题也能恪守技术机密。正是创设了信

息交流的暗语，才能做到剁花技艺世代相传，“外人不知其法，概莫能为”。深奥复杂的香菇传统技术，长期以民间密技方式在

菇区利益共同体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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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习俗机制 

布迪厄和帕斯隆合著的《再生产》一书提出，“再生产”不是一个表示事物机械性复制的概念，而是一个反映受到时间、变

换和实践三大因素制约而出现某种变化的概念。文化资本的传承，通常以一种再生产方式进行。再生产既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

造性生产，也不是同一生产单纯完整的机械性“克隆”。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不仅文化资本的总量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可

能被部分地消耗，也可能出现增长，而且其性质也会发生改变。[4]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资本，在历史传递交换中，同样会发生

增溢、配置、扩散以及转化的演变过程。 

（一）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技术性增溢 

技术性增溢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优先部分。只有技术的改进和完善，才能有效提升文化资本的产出效率，才能快速增加文化

资本的容量和质量。对于庆元香菇产业而言，技术的取向首先是要保持和增加林木的数量，这是香菇种植的物质基础。任何减少

或损毁香菇产地林木数量的行为都是造成文化资本消耗的失败之举。庆元香菇产业持续进行了一千多年，当地的森林并没有出

现退化衰败，时至今日，依然山青水秀，林木繁茂。这足以证明，庆元菇民的生产技术取向，符合并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也符

合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他们砍伐林木，种菇为生，却能做到林菇共育。庆元先民用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证明，有规制地、

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不会对生态系统构成损害，反而可以促进对生态环境的维护。 

选择菇木的知识与技术，也反映出菇农的“护林育林”的主观意愿。当地育菇树种多达 20余种，可以防止单一树种被过度

砍伐，因而能够长期维持林区内树种的多样化。菇农制订了“伐老留幼”“伐密留疏”“间伐取材”“轮换迁场”等等有利于

林木再生的乡规民约，有利于林木新陈代谢，维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7] 

庆元先民发明的山区养菇技术，既是适应山区环境的谋生本领，也是构成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核心技术，更是

维持森林生态、农业生态、人居生态和谐统一的保障。[8]采用培育森林生态的“养山护林”举措，做到既砍树种菇谋生，又保持

林木的永续利用，用养并举，相济相生。庆元林下种菇体系种菇千年，既没有发生森林的过量砍伐，也没有发生农业垦荒的水土

流失，使发源于庆元百山祖林区的瓯江、闽江、赛江的“三江之源”及其流域沿岸地区，生态涵养良好，人居环境优越。以“剁

花法”为核心要素形成的香菇文化资本，实现了长达千年的良性再生产和持续的价值增溢。 

（二）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习俗保障 

除了采用外化的制度来维持文化资本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庆元先民还通过日常的生活习俗和精神信仰来内化菇民的行为

约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靠山养山”的价值追求和文化潜质。这是从精神层面推进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正向增值途径。我们在实

地田野调查中看到当地许多习俗信仰活动，例如“拜山神”“认树娘”“祭风水林”等民俗事项，都具有维持生态平衡的正面

作用。 

“拜山神”通常是在农历六月六施行，具体的仪轨就是向山神献祭，祈求山神保佑菇业兴旺，其间的文化逻辑同样与菇业的

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有关。众所周知，文化要对所处的环境做出高效的适应，前提之一就在于人们需要对自己能够感知的对象尽

可能做出精准地认识和理解，相应的文化适应对策才得以建构成功。香菇是一种真菌类的植物，其繁殖要靠香菇孢子的自然传

播，需要使孢子正好落到剁花操作的切口处，孢子才能发育出香菇来。这样复杂的繁殖过程，显然是古代的人们无法直接观测到

的生命现象。因而，对这样不可理解、不可感知、不可思议的生命现象，在菇民的文化建构中只能归因于神，以便对技术操作中

的失误做出解释和精神上的抚慰。 

如果说，“祭山神”这样的民俗，最初只是一种心灵慰藉，那么一旦相应的技术得以发明，技术就可以取代神灵信仰的地位，

文化的适应性建构的缺失也就得以补救。由此看来，“祭山神”其实是一种文化建构中的潜意识，世俗的技术发明才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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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策。“认树娘”“祭风水林”等等披着信仰外衣的民俗，其性质也与此相同，都可以发挥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实效。

不过其间的文化逻辑具有区别。“认树娘”意味着将孩子的灵魂与常青树的灵魂连接起来，做出象征性的血缘连接，从而使得孩

子的成长会像常青树一样无灾无祸、健康成长。“祭风水林”的文化逻辑则在于，将整个村寨兴旺发达的气运与整个风水林的气

运实现观念上的联系，以此确保村寨的兴旺发达与风水林的兴旺发达一脉相承、蒸蒸日上，实现生态维护的世俗价值。这样的世

俗价值又会在文化逻辑中反证信仰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而强化了信仰民俗的传承。在整个过程中，世俗功能的实现始终是支配

信仰的依赖力量。由此看来，探讨信仰这一文化事项时，仅就信仰讨论信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信仰派生的世俗功用反倒是解

开神秘信仰的不二法门。 

此外，在历代的村规民约中，几乎都有涉及生态保护的内容，而且对象具体，条款明确，警示可遵行，奖罚可操作。例如，

盗伐要“散猪”，挖笋要“开禁”，抓鱼要放生等等。这里的“散猪”，就是如果村民盗伐了林木，就要杀猪宴请全体村民，以

示悔改自新；“开禁”就是要在准许挖笋的开禁时间才能进山采挖竹笋，这是古代“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良俗遗风。直至当代，

菇民依然遵循“上山三不准”的古训：不准用毒药、不准用鸟枪、不准杀生。维持了森林系统的自然状态，保持了菇场环境的生

物多样性。庆元菇农在生产生活中与动植物和谐相处，形成了朴素的生态保护理念和自觉的环境资源永续利用意识。 

以上乡村习俗都是文化资本正向增值溢价的文化根基，是人们从生活经验积累中逐渐习得的生活安居的真谛，并通过习俗

教化使之实现社群传播和代际传递，实现精神的寄寓和行为的约束。 

（三）文化资本溢价的公益回报 

在庆元菇农中有报恩还愿的习俗，意即从香菇种植或商业经营中，获得利益之后及时报恩还愿。还愿的方式有向菇神庙捐款

以作修缮扩建之用、向庙会活动捐款以作祭品采买的公益开支、向菇业公所捐款以作年轻菇民创业拓展的原始资本资助、向村民

组织捐款以作村中孤寡病残者的救济用度以及贫困子弟的升学之资等。总之，菇民相信获得丰厚收入之后，一定要还出厚愿，唯

如此，才能财源益广，旺业久长。这种传统实际就是文化资本溢价的公益回报。人们利用乡村的文化资本经营获取厚利，自然应

当向原初的文化资本回馈部分利益，以使这个资本得以增值扩展，于是又可以进行更大的文化资本作出更大的经营。如此往复，

迁延不止。这正是文化资本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报恩还愿的习俗使得整个文化的建构不断创新和升级换代，最终确保了文化资

本的增值和兑现。 

以庆元地区的特有廊桥建造为例，可以观察菇民公益捐款产生的正面作用。庆元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史称“深僻幽阻，舟车

不通”，县境山高谷深，涧溪湍急，菇民出行诸多不便。尤其每当雨季，山洪如注，险象环生。因此，建造横跨溪涧河流的廊桥，

就成为当地居民急需的大事，自然也成为历代菇民中的富商巨贾恩报行善的主要捐款去向。庆元乡村现存廊桥数量众多（目前庆

元县保存完好的廊桥有 97 座），其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建造年代包括宋元明清以至近代，前后延沿 800 余年。这些廊桥的建

造、修缮、维护的资金，大都来源于菇民的捐款集资，其中尤以乡贤大户的行善厚捐为主，反映出利益共同体的“习俗认同、族

群认同、地域认同”的认同力量。[9]。 

四、结语 

“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的案例表明，在特定的存在利益关系的社群场域内，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必然产生复杂的耦合

和缠绕，它们需要适应社会、人文、自然等诸多环境条件，才能实现文化资本的形成、积累、再生产和增值溢价。 

在社会层面，所有成为“文化资本”的重大技术发明都起源于某个幸运的家庭，所有此类家庭都企望通过“长子继承”来

保持文化资本的独享权和支配权。然而在实践运行中，家庭单一成员撑控核心技术机密的方式，具有因个体发生生命意外而使技

术失传的涉危性风险，于是变更为“多子继承”以克服前者的弊端。“多子继承”又因为家族成员的外迁流动，产生密技知晓权

和使用权的扩散，当密技在大家族内的代际传递中无休止扩散，就产生了区域利益共同体的局面，社群成员共同体的“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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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维护了利益共同体“文化资本”的使用权益。于是，一个庞大的可操控的文化资本保密与共享的制度体系建构起来，文化资

本与社群成员身份认同的关系得以调适。 

在自然层面，同样需要创设“文化资本”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机制，以实现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进而实现资本的再生产。

庆元先民选择“林-菇共育”的生计方式，完整保留了原有的森林生态系统，利用林下生物资源来培育香菇，实现“林菇相济、

同生共长、繁衍生息、连绵不绝”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庆元的林下育菇独特知识体系，体现了农耕文明优良的系统、协调、循环、

再生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了林-菇共育的模式，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因此，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段

内，庆元始终保持剁花密技的“文化资本”实现正向增溢，造就了至臻至善的经济奇迹和相生相伴的生态效益，真正实现人与自

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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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明代）庆元龙岩村《吴氏宗谱》。此宗谱由吴三公第 26代嫡裔吴小军提供。吴小军既是香菇世家的传人，也是现任主

管香菇产业的庆元县副县长。 


